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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九十三學年度  

(附列民國九十二學年度比較財務資料 ) 

(金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組織沿革 

  本校於民國五十四年十月經教育部核准設立，原名私立正修工業專科學

校，分別於八十年一月更名為「私立正修工商專科學校」、八十八年三月更名

為「正修技術學院」及九十二年八月更名為「正修科技大學」。截至九十四年

七月底止，本校經教育部核轉法院辦理財團法人登記之財產總額為

3,430,850,758 元，包括本校九十二學年度固定資產成本 3,429,594,084 元(不

含預付工程及設備款)及特種基金 1,256,674 元。 

二、重要會計政策彙總  
本財務報表係依「私立學校法」、「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私立學

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如

下：  
(一) 會計年度  

每年八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以年度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次年為學

年度名稱。  
(二) 會計基礎及會計事務  

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並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辦理會計事

務。  
(三) 特種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

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  
(四) 學生就學補助基金  

本校依據「技專校院辦理學生就學補助原則」規定，九十三及九十二學年度

均提撥學雜費收入總額百分之三經費（若學雜費調漲時則提撥百分之五）作

為辦理學生就學補助。經費全數使用於學生就學補助項目，每學年度至少應

執行百分之八十額度，剩餘款及孳息部份設「學生就學輔助基金」帳戶專款

專用。  
(五)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及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狀態及地點所支付的所有款

項為入帳基礎，惟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上開資產之成本不

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狀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利息。重大之增置、

更新與改良，足以延長使用年數之支出，均列入固定資產。經常性之修理及

維護支出，則以當期財產使用支出處理。另建築物及各項設備均不提列折舊。 
固定資產處分變賣及報廢時均沖轉原取得成本，歸入「維護及報廢」科目，

以當期支出類處理。  
未完工程於建造完成時，須經本校獨立驗收完畢取具所有權狀後，始予轉列

建築物及設備成本。其餘各項財產購置係以驗收合格後支付頭款時，列入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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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退休辦法  
依據教育部民國 81 年 7 月 24 公佈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撥

繳、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加入「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

自民國 81 學年度起，於學費百分之二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撫經費，連同

董事會及本校相對提撥學費百分之一提繳，由各私立學校共同成立之「全國

性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統籌管理與運用，凡符合該

辦法所訂年齡及服務年資之私立學校專任教職員工，皆可於退休時由「私立

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支付一定金額之退休金。會計處理係將學生繳

納部分列為「其他收入」，再連同學校負擔部分一併繳付予退休撫卹基金委

員會，並以「退休撫卹費」列支。  
(七)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

戶存儲之基金。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該基金期末餘額係依「特

種基金」（包括「學生就學輔助基金」）科目之期末餘額認列，若有差額則調

整「累積餘絀」科目。  
(八)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依按財團法人變更登記後固定資產餘額減期初長期借款總額之淨額計算

之，若有差額則調整「累積餘絀」科目。  
(九) 餘絀  

餘絀係各會計年度收支相抵後之剩餘，未轉列權益基金者；或歷年累積之短

絀，未經填補者皆屬之。依私立學校法第 62 條之規定，各年度之結餘應撥

充學校基金。  
(十) 收入  

收入主要係提供教育服務所產生，於獲利過程大部份已完成，且已實現或可

實現時認列，另所有以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均以總額入帳。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1.現金及銀行存款 

項 目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專 戶 存 款  $12,859,285 $11,386,169 

銀 行 存 款  44,588,706 101,846,682 

定 期 存 款  101,000,000 139,000,000 

合 計  $145,588,706 $240,846,682 

上列專戶存款包括國科會補助專戶、軍訓教官薪資專戶、護理老師薪資專

戶、高屏進專推甄專戶及高屏進專聯招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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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收款項 

項 目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應收建教合作收入款  $13,967,576 $8,803,744 

應 收 利 息  2,356,284 2,072,341 

其 他  338,620 903,752 

合 計  $2,694,904 $2,976,093 

3 .學生就學輔助基金  
項 目 九十三學年度  九十二學年度 

期初金額  $16,406,005 $19,572,322 

本期提撥數  53,435,475 29,629,063 

利息收入  138,507 144,589 

撥付獎勵學金支出  (69,979,987) (32,939,969) 

期末餘額  $        － $(3,166,317) 

4.固定資產 

  九十三學年度 

項  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土 地  $561,041,707 $             － $             － $             － $561,041,707

土地改良物  65,353,039 5,520,000 (790,212) － 70,082,827

建 築 物  1,863,972,767 7,698,743 (2,272,290) 478,297,922 2,347,697,142

機械儀器及設備  693,913,230 109,098,342 (38,152,870) 6,641,000 771,499,702

圖書及博物  61,066,779 18,340,934 (1,053,822) － 78,353,891

其 他 設 備  184,246,562 28,174,926 (10,824,345) － 201,597,143

預付工程及設備款  227,747,922 257,191,000 － (484,938,922) －

合 計  $3,096,300,299 $426,023,945 $(53,093,539) $             － $3,469,230,705

  九十二學年度 

項  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土 地  $209,169,067 $             － $             － $351,872,640 $561,041,707

土地改良物  58,973,039 6,380,000 － － 65,353,039

建 築 物  1,862,135,967 1,887,800 (51,000) － 1,863,972,767

機械儀器及設備  633,282,445 112,909,101 (52,454,296) 175,980 693,913,230

圖書及博物  50,729,235 14,619,397 (4,281,853) － 61,066,779

其 他 設 備  179,787,268 15,165,857 (10,706,563) － 184,246,562

預付工程及設備款  7,876,440 571,920,102 － (352,048,620) 227,747,922

合 計  $2,792,784,394 $722,882,257 $(173,680,790) $             － $3,096,3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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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付款項  

項 目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年 終 獎 金  $34,859,336 $30,399,250 

利 息  404,246 384,350 

其 他  9,743,915 6,117,331 

合 計  $10,148,161 $6,501,681 

6.長期銀行借款 
借款銀行 借款用途  借款種類 還款條件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高新銀行  興建學生宿舍  信用借款 自86年10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02
年3月，年利率93學年
為2.1%，92學年為2%

$49,600,000 $55,900,000

合作金庫  興建綜合大樓  信用借款 自88年10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04
年3月，年利率93及92
學年均為2.5% 

62,200,000 68,500,000

高新銀行  興建資訊館  信用借款 自90年10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06
年5月，年利率93學年
為2.5%，92學年為
2.4% 

15,000,000 16,250,000

華南銀行  興建資訊館  信用借款 自90年10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06
年5月，年利率93學年
為2.46%，92學年為
2.2% 

135,000,000 146,250,000

土地銀行  興建圖書科技大樓  信用借款 自94年9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10
年3月，年利率93學年
為2.75%，92學年為
2.45% 

250,000,000 250,000,000

台灣中小
企銀 

 取得長庚段土地  信用借款 自96年10月起分32
期，平均償還至112
年10月，年利率93學
年為2.495%，92學年
為2.2% 

270,000,000 270,000,000

小  計      732,200,000 751,000,000
減:轉列短期銀行借款    (40,725,000) (25,100,000)
合  計      $741,075,000 $781,800,000

(1) 興建學生宿舍之貸款，依教育部81.4.18台(81)技字第019728號函核備。 
(2) 興建綜合大樓之貸款，依教育部82.7.20台(82)技字第040626號函核備。 

(3) 興建資訊館之貸款，分別依教育部85.9.21台(85)技(二)字第85516372號及

86.2.12台(86)技(二)字第85117961號核備。 

(4) 興建圖書科技大樓之貸款，依教育部90.3.12台(90)技(二)字第90022453

號函核備。 

(5) 取得長庚段土地，依教育部92.12.4台(92)技(二)字第920177018號核備。 
上述銀行借款關係人提供擔保情形，請詳附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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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權益基金及累積餘絀 

(1)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餘額認列如下： 

項 目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財團法人變更登記後    

固定資產餘額（不含預付工程款及設備款）  $3,429,594,084 $2,994,077,021

長期借款期初餘額(含一年到期分)  (806,900,000) (562,000,000)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末餘額  2,622,694,084 2,432,077,021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初餘額  2,432,077,021 2,222,392,345

累積餘絀結轉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金額  $190,617,063 $209,684,676

(2)指定用途權益基金依期末特種基金及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餘額認列如下：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特種基金期末餘額  $1,229,379 $1,256,674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金  － 16,406,005 

基金合計  1,229,379 17,662,679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初餘額  (17,662,679) (20,859,905)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結轉累積餘絀金額  $(16,433,300) $(3,197,226)

(3)累積餘絀之變動如下： 

 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  九十三年七月三十一日

期初餘額  $573,045,604 $504,439,662 

結轉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190,617,063) (209,684,676)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轉入  16,433,300 3,197,226 

學年度結餘  298,766,439 275,093,392 

期末餘額  $697,628,280 $573,045,604 

8.退撫基金 

本校遵照教育部相關規定，按學費比例提撥退撫基金存入「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私校退撫基金），九十三

及九十二學年度提撥金額分別為 24,826,822 元及 22,870,898 元，列入收支

結餘表之經常門支出「行政管理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項下。 

9.所得稅及保留款 

依照行政院於九十二年三月頒訂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標準）規定，學校每年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不得低於基金之每年孳息及其他經常收入百分之七十，但經主管

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保留者，不在此限。本校歷年均符合前述標準。本

校截至九十一學年度止之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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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係人交易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之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關 係 

鄭 駿 源  本 校 董事長 

李 金 盛  本 校 董 事 

龔 瑞 璋  本 校 校 長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易事項 

關係人為本校作借款保證人如下： 

關係人名稱 九十三學年度 九十二學年度 

鄭駿源、李金盛、龔瑞璋 $781,800,000 $806,900,000 

六、重大承諾及或有事項：無。  

七、其他：無。  

 


